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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年年年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滿意度調查總結報告滿意度調查總結報告滿意度調查總結報告滿意度調查總結報告 

1. 調查簡介調查簡介調查簡介調查簡介  

按照《服務承諾認可制度》關於“收集服務對象的意見機制”指引(下稱“指

引”)的規定，公共部門應就所推行的服務設立收集服務對象意見的機制，以掌握

服務對象的意見，以達致持續改善；基此，本局於 2015 年 7、8 月期間，就本局

23 項對外服務(包括 21 項已推行服務承諾及 2 項未推行服務承諾)進行服務滿意度

調查，作為服務承諾認可制度中收集市民意見回饋的措施，透過收集市民對服務的

評價，用以檢討服務質量，達致持續改善的目的。 

2. 調查內容概要調查內容概要調查內容概要調查內容概要  

2.1 調查計劃調查計劃調查計劃調查計劃  

調查間距： 每年一次進行服務滿意度調查。 

調查期間： 問卷調查集中在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21 日期間進行。 

2.2 調查範圍調查範圍調查範圍調查範圍  

調查標的： 透過收集服務對象的意見，從而制訂服務承諾的持續發展及改善方向。 

調查對象： 1. 前來本局查詢/申辦服務的市民； 

2. 接受本局服務或資助的機構/社團。 

2.3 調查方式調查方式調查方式調查方式  

滿意度調查採用不記名方式收集。 

2.4 抽樣比例抽樣比例抽樣比例抽樣比例  服務類別 
一般公共服務 

(1) 

監督、審批及 執法性公共服務 

(2) 

福利性 公共服務 

(3) 

調查計劃 

(1) + (2) + (3) 最低抽樣數目 

(問卷份數) 
234 350 379 963 調查方式 實地直接面訪、郵寄問卷、網上問卷、自行索取問卷 

 

2.5 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  

調查因素： 包括方便程度、員工服務、環境設備、內部流程、服務效果、. 服務資

訊、電子服務、服務承諾、整體服務。共 21 條問題，若受訪者為一般

市民則再加上 10. 基本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學歷。每項調查因素包

抽樣比例 

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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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一條或多條問題。另外，配合《服務承諾認可制度》關於收集服務對象意見的要求，滿意度調查必須收集包括部門推行服務承諾方面的意見，以及服務使用者對部門整體服務的滿意程度。 

問卷設置： 問卷內每條問題採用 5 分制作為量度標準：十分不滿意（1 分）、不滿意

（2 分）、一般（3 分）、滿意（4 分）、十分滿意（5 分）。此外，如個別

問題不適用於某些受訪者，可選擇“拒答/不適用”。 

3. 意見分析及統計意見分析及統計意見分析及統計意見分析及統計  

3.1 基本資料統計基本資料統計基本資料統計基本資料統計  

3.1.1 回收問卷數量分佈   

 

表 3.1.1.1 受訪者類別 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 問卷數量問卷數量問卷數量問卷數量 市民 
1205 

(89.72%) 機構/社團 
138 

(10.28%)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343 

(100%) 

 

表 3.1.1.2 按服務類別統計有效問卷回收數量 服務類別服務類別服務類別服務類別 受訪者類別受訪者類別受訪者類別受訪者類別  有效有效有效有效問卷數量問卷數量問卷數量問卷數量 一般公共服務 
市民  36 機構/社團  8 監督、審批及執法性公共服務 

市民  213 機構/社團  19 福利公共服務 
市民  956 機構/社團  11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市民市民市民市民 (a) 1205 機構機構機構機構/社團社團社團社團 (b)  138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a)+(b)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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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受訪者統計  

表 3.1.2.1 受訪者性別分佈 

受訪者 男 女 總計 

市民 
481 

(39.92%) 

724 

(60.08%) 

1205 

(100%) 

機構/社團 不適用 

表 3.1.2.2 受訪者年齡分佈 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 <20 20-29 30-39 40-49 50-59 >=60 拒答拒答拒答拒答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市民 
14 

(1.16%) 

27 

(2.24%) 

76 

(6.31%) 

161 

13.36% 

208 

(17.26%) 

704 

(58.42%) 

15 

(1.25%) 

1205 

(100%) 機構/社團 不適用 

表 3.1.2.3 受訪者學歷分佈 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 無學歷無學歷無學歷無學歷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大專大專大專大專 大學或大學或大學或大學或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拒答拒答拒答拒答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市民 110 

(9.13%) 

470 

(39.00%) 

469 

(38.92%) 

76 

(6.31%) 

62 

(5.15%) 

18 

(1.49%) 

1205 

(100%) 機構/社團 不適用 

根據上表分析，受訪者當中以 60 歲或以上女性佔最多數，中小學歷各佔約 4

成，情況和 2013 年及 2014 年基本一致。 

3.2 服務滿意度統計服務滿意度統計服務滿意度統計服務滿意度統計  

表 3.2.0 2015 年所有 1343 份有效問卷得分及平均分 調查因素調查因素調查因素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分項內容分項內容分項內容 分項得分分項得分分項得分分項得分 滿意度平均值滿意度平均值滿意度平均值滿意度平均值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方便程度 

服務時間 4.58 

4.51 

0.62  服務地點 4.38 0.78  聯絡方法 4.56 0.62  員工服務 

服務態度 4.63 

4.58 

0.56  專業程度 4.58 0.60  服務效率 4.56 0.64  服務主動性 4.53 0.66  環境設備 
舒適程度 4.50 

4.48 
0.64  設施配置 4.46 0.67  內部流程 

等候時間 4.47 

4.51 

0.71  簡捷程度 4.50 0.68  公平性 4.57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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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效果 符合使用目的 4.53 4.53 0.65  服務資訊 
資訊公開 4.33 

4.38 
0.77  資訊正確 4.42 0.69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4.17 
4.17 

0.71  滿意程度 4.17 0.74  服務承諾 

範圍足夠性 4.44 

4.44 

0.68  指標滿意度 4.44 0.65  指標清晰度 4.45 0.66  整體服務滿意度 4.55 4.55 0.62  

對收集的 1343 份有效問卷進行計算，分項最高得分是員工服務態度(4.63 分)，

該分項的標準差是 0.56，同時也是各項的最低值，顯示受訪者普遍認同此項較高得

分。分項得分最低的是電子服務範圍足夠性(4.17分) 和電子服務滿意程度 (4.17分)，

但標準差分別為 0.71 及 0.74，屬較高數值，顯示市民對此意見有較大分歧。標準

差方面，服務地點方便程度的標準差最大(0.78)，顯示受訪者對本局服務地點滿意

程度的意見較不統一。 

表 3.2.1“一般公共服務”的問卷得分及平均分 

（問卷總數：44 份） 調查因素調查因素調查因素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分項內容分項內容分項內容 分項得分分項得分分項得分分項得分 滿意度平均值滿意度平均值滿意度平均值滿意度平均值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方便程度 

服務時間 4.26 

4.18 

0.65  服務地點 4.09 0.77  聯絡方法 4.20 0.63  員工服務 

服務態度 4.49 

4.32 

0.50  專業程度 4.33 0.64  服務效率 4.26 0.58  服務主動性 4.19 0.63  環境設備 
舒適程度 4.14 

4.13 
0.70  設施配置 4.12 0.65  內部流程 

等候時間 4.19 

4.19 

0.59  簡捷程度 4.14 0.60  公平性 4.23 0.60  服務效果 符合使用目的 4.15 4.15 0.52  服務資訊 
資訊公開 4.15 

4.18 
0.66  資訊正確 4.21 0.56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4.00 
4.00 

0.64  滿意程度 4.00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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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承諾 

範圍足夠性 4.24 

4.21 

0.57  指標滿意度 4.19 0.59  指標清晰度 4.21 0.60  整體服務滿意度 4.32 4.32 0.59  

 

表 3.2.2“監督、審批及執法性公共服務”的問卷得分及平均分 

（問卷總數：232 份） 調查因素調查因素調查因素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分項內容分項內容分項內容 分項得分分項得分分項得分分項得分 滿意度平均值滿意度平均值滿意度平均值滿意度平均值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方便程度 

服務時間 4.75 

4.69 

0.50 服務地點 4.59 0.69 聯絡方法 4.74 0.50 員工服務 

服務態度 4.76 

4.74 

0.48 專業程度 4.74 0.51 服務效率 4.74 0.52 服務主動性 4.72 0.54 環境設備 
舒適程度 4.68 

4.68 
0.56 設施配置 4.67 0.56 內部流程 

等候時間 4.73 

4.74 

0.54 簡捷程度 4.74 0.55 公平性 4.76 0.48 服務效果 符合使用目的 4.73 4.73 0.53 服務資訊 
資訊公開 4.59 

4.60 
0.66 資訊正確 4.60 0.65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4.35 
4.35 

0.71 滿意程度 4.35 0.71 服務承諾 

範圍足夠性 4.61 

4.61 

0.61 指標滿意度 4.61 0.60 指標清晰度 4.60 0.64 整體服務滿意度 4.72  4.72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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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福利性公共服務”的問卷得分及平均分 

（問卷總數：1067 份） 調查因素調查因素調查因素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分項內容分項內容分項內容 分項得分分項得分分項得分分項得分 滿意度平均值滿意度平均值滿意度平均值滿意度平均值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方便程度 

服務時間 4.55 

4.47 

0.63 服務地點 4.34 0.79 聯絡方法 4.53 0.63 員工服務 

服務態度 4.60 

4.55 

0.58 專業程度 4.55 0.61 服務效率 4.53 0.65 服務主動性 4.51 0.67 環境設備 
舒適程度 4.48 

4.46 
0.64 設施配置 4.43 0.68 內部流程 

等候時間 4.42 

4.48 

0.74 簡捷程度 4.47 0.69 公平性 4.54 0.59 服務效果 符合使用目的 4.50 4.50 0.66 服務資訊 
資訊公開 4.29 

4.34 
0.78 資訊正確 4.39 0.69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4.15 
4.15 

0.71 滿意程度 4.15 0.74 服務承諾 

範圍足夠性 4.42 

4.42 

0.69 指標滿意度 4.42 0.66 指標清晰度 4.43 0.66 整體服務滿意度 4.52 4.52 0.63 

 

從佔最大使用人數比例的“福利性公共服務”(表 3.2.3)統計結果得知，得分最

高分項為服務態度，分數 4.6，而得分最低分項為電子服務範圍足夠性及電子服務

滿意程度，分數均為 4.15 ，結果與表 3.2.0(合計 1343 份問卷)是一致的，福利性公

共服務的受訪者基本上可代表本局絕大部份服務使用者的意見。 

4. 對於普遍意見的分析及處理對於普遍意見的分析及處理對於普遍意見的分析及處理對於普遍意見的分析及處理  

市民滿意度小組把問卷調查獲得的意見收集整理，凡性質相同且出現次數為 3

次或以上的意見視作為“普遍意見普遍意見普遍意見普遍意見”，由相關單位作出回應及制訂相關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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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改善措施及建議改善措施及建議改善措施及建議改善措施及建議  

經整理分析，問卷中較多提及的意見主要是：服務地點、設施配置、等候時間

方面仍有不足，如辦公地點交通不便、等候時間太長等、座位不够、沒有電梯等。

對於市民提出的意見，本局認真檢視，查找問題的癥結並積極作出改善： 

對於總辦事處交通不便的情況，本局已在中區、台山區、青洲區、下環區及離

島區設有 5 個社會工作中心，市民可按所居住的堂區前往附近的社會工作中心查詢

及申辦服務。 

就等候時間太長方面，當市民已有預約，社會工作中心可以預先安排人員，較

能保證在合理的時間內提供接待服務。對於沒有預約的市民，倘出現申請人太多而

導致較長時間的等候，中心會調整大堂合理的接待人員數目，確保等候的時間不會

太長。 

另外，就青洲社會工作中心沒有電梯方面，中心設於災民中心，受設計所限，

雖設置升降機設備，但只能停靠 3樓至 10樓之樓層。中心於 2015 年已將部份接待

工作由一樓接待處遷往地下大堂，而地下大堂亦設有等候空間及面談室，倘遇有行

動不便市民，工作人員均會使用地下大堂及地下面談室與市民會面。 

對於市民反映社會工作中心大堂座位不足的情況，月初較常出現，此時申請服

務的市民較多，此外，中心亦需協助市民辦理社會保障基金服務，導致座位不足的

情況更為明顯。對於有關問題，曾考慮在大堂加設座椅，唯大堂空間有限，放置更

多座椅會影響大堂流動空間。未來，將對大堂之情況再作檢視，倘仍出現座位不足

狀況，會考慮購買可移動的座位。 

6. 滿意度調查趨勢分析滿意度調查趨勢分析滿意度調查趨勢分析滿意度調查趨勢分析 (與去年比較與去年比較與去年比較與去年比較 ) 

2015 年問卷的問題與 2014 年相同，故此可以將兩年各項所得的平均分作出比

較，進行趨勢分析： 

 

表 6.0 趨勢分析(合共 1343 份有效問卷) 調查因素 分項內容 

2014年 

(去年) 

2015年 

(本年) 
與去年 比較 

(b)-(a) 
分項得分 

(5分最高) 

滿意度平均數 

(a) 

分項得分 

(5分最高) 

滿意度平均數 

(b) 方便程度 

服務時間 4.10 

4.10 

4.58 

4.51 0.41 服務地點 4.06 4.38 聯絡方法 4.14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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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服務 

服務態度 4.41 

4.33 

4.63 

4.58 0.25 
專業程度 4.33 4.58 服務效率 4.32 4.56 服務主動性 4.24 4.53 環境設備 
舒適程度 4.12 

4.08 
4.5 

4.48 0.40 設施配置 4.03 4.46 內部流程 

等候時間 4.16 

4.19 

4.47 

4.51 0.32 簡捷程度 4.17 4.50 公平性 4.25 4.57 服務效果 
符合使用目的 

4.28 4.28 4.53 4.53 0.25 服務資訊 
資訊公開 3.93 

4.00 
4.33 

4.38 0.38 資訊正確 4.07 4.42 電子服務 
範圍足夠性 3.73 

3.76 
4.17 

4.17 0.41 滿意程度 3.79 4.17 服務承諾 

範圍足夠性 3.95 

3.97 

4.44 

4.44 0.47 指標滿意度 3.97 4.44 指標清晰度 4.00 4.45 整體服務滿意度 4.19 4.19 4.55 4.55 0.36 

與 2014 年比較，2015 年各項平均分呈全面上升。增幅較大的調查因素是服務

承諾，較去年上升 0.47 分，顯示市民對本局的整體服務承諾滿意程度明顯上升，

其次方便程度、電子服務均上升了 0.41 分，顯示本局接待市民的地點、時間及電

子服務範圍均有改善。 

7.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綜觀 2015 年，大部份接受調查的市民及機構/社團對本局提供的服務表示滿意。

各項平均分較 2014 年呈全面上升，問卷上各項的標準差介乎 0.56 至 0.78之間，沒

有很大的分歧，表示市民給予本局服務的評價比較穩定，接近平均分，因此所得的

平均分也具有較大的可信性。本年問卷的分項得分最高是員工服務態度，分數

4.63(見表 3.2.0)，電子服務得分最低，分數 4.17。與去年比較，服務承諾的得分升

幅最大，上升 0.47 分，員工服務及服務效果的得分升幅較小，均上升 0.25 分(見

表 6.0)。 

本局重視市民提出的意見，並承諾持續作出改善及優化，市民可透過本局網站

填寫、下載或到各對外辦公地點索取相關的滿度調查問卷，並透過傳真、電郵、郵

寄或親自交回本局，詳見問卷上的說明。 


